
项目需求

请参选人在制作参选文件时仔细研究项目需求说明。参选人不能

简单照搬照抄采购单位项目需求说明中的技术、商务要求，必须作实

事求是的响应。如照搬照抄项目需求说明中的技术、商务要求的，中

标后供应商在同采购单位签订合同和履约环节中不得提出异议，一切

后果和损失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一、服务内容

为贯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不断提升教育

系统法治服务能力和水平，根据《市教育局关于印发直属学校法律顾

问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通教法〔2016〕13 号）规定，学校将采

购法律顾问团,为学校提供法律服务。

1.参与起草、修改和审查学校章程及教育管理制度、文件，协助

推进依法治教、依法治校。

2.为重大决策、办学行为、合同行为进行风险评估或提供法律论

证意见，提供重大事项协助审查的相关法律文书。

3.代理学校参加诉讼、仲裁及其他相关法律事务。

4.参与处理涉及学校的非诉讼法律事务。

5.参与调解、处理涉及学校的重大纠纷及学校对外谈判。

6.为学校（单位）提供日常法律咨询，代拟及出具相应法律文书。

7.协助开展依法治校实践、讲座培训和法律知识普及活动，协助

开展教育行政执法建设。

8.对学校防控校内伤害事故及各类法律纠纷提供事前合理化建

议及处置预案，维护学校和师生员工的合法权益。

9.其他与教育教学相关的法律事务。

二、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1.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学校将根据供应商履约情

况，对供应商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将作为支付供应商履约金的重

要依据。对每学年累计两次及以上月度考核不合格的供应商，学

校有权终止合同。参照南通市政务中心服务类招标文件精神，合



同先签订一年或若干月；如供应商服务质量高，学校满意程度高，

可以采取 1+N 年［N≤2］方式续签合同。

2.法律顾问团队配备及要求：

2.1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法律，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受聘担任法律顾问的律师还应当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

者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

2.2 具有国家承认的高等院校本科以上学历。

2.3 取得律师执业资格证。

2.4 在响应律师事务所连续工作 12 个月以上。

2.5 身体健康。

2.6 律师事务所针对本法律服务内容组建相对固定的 5 人以上律

师团队，提供法律服务，并明确一名负责人。

三、采购标的的验收考核标准；

按行业规范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四、付款方式；

【特别提醒】付款方式不接受负偏离及任何意图改变付款方式的

意图表达，否则作无效比选处理。

（1）签订合同半年支付合同价 50%，服务到期支付余款。

（2）最终以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内确定的条款为准执行。

五、其他

1.响应报价应包括采购文件所确定的该项目的全部内容，应

包括完成该项目全部服务、人工费、咨询费、交通费、通讯费、

食宿费、加班费、税金、利润等全部费用。

2.作为甲方的长期法律顾问，乙方及其律师应履行如下义务：

（1）乙方律师及人员应当勤勉、尽责地完成合同约定和甲方

委托的法律事务；

（2）对甲方委托事宜不得敷衍塞责、顾而不问，使顾问流于

形式或以他人代为负责处理法律事务；

（3）乙方律师应以其所掌握法律、经验做出判断，尽最大努

力维护甲方利益；



（4）在取得甲方要求与提供的资料后，及时完成委托事项，

及时通报工作进程；

（5）在担任法律顾问期间，不得为甲方员工个人提供任何不

利于甲方的咨询意见；

（6）在诉讼案件和商务代理相互冲突时，不得担任另一方的

法律顾问或者代理人；

（7）对获知的甲方个人秘密负有保密责任，非由法律规定不

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8）对接受的甲方票据、证据、法律文件和财物妥善保管，不得

丢失或擅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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